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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工作管理规定》已于2006年8

月29日经署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1月1日起

施行。1994年11月21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制

度》同时废止。署长 牟新生二○○六年九月十二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统计工作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海关统计工作

，保证统计数据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条例》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海关依法对进出口货物贸易以及

进出境物品进行的统计工作，以及涉及进出口货物、进出境

物品的其他相关统计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海关统计工

作应当坚持准确及时、科学完整、国际可比的原则。 第四条 

海关应当依法开展统计调查，全面收集、审核进出口货物收

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的原始报关资料，并对统计数据进行汇

总、整理。 第五条 海关应当依法对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研究对外贸易运行特点、趋势和规律。 海关应当

根据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以及国内外有关宏观经济统计数据

开展进出口实时监测和动态预警工作。 第六条 海关应当利用

海关统计数据依法开展统计监督，对企业进出口行为和过程

进行监督，对海关执法活动进行分析评估，并检查、纠正虚

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行为。 对于海关统计部门

发现的问题以及提出的建议，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处理

并做出答复。 第七条 海关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开展统计咨



询服务。 除依法公布以及无偿提供的综合统计资料以外，海

关提供进出口贸易统计的数据资料实行有偿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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